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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予披露交易

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本公司收購 17,000,000股 FN股份，代價約為

76,500,000港元（不包括交易成本），相當於每股FN股份 4.5港元。收購事項乃於

公開市場進行。

鑑於收購事項之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超過5%但低於25%，收購事項

根據上市規則第 14章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須根據上市規則遵守公告規

定，惟獲豁免遵守股東批准規定。

收購事項

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本公司收購 17,000 ,000股 FN股份，代價約為

76,500,000港元（不包括交易成本），相當於每股FN股份4.5港元。

收購事項乃於公開市場進行，本公司概不知悉賣方身分。然而，據董事經作出一

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賣方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之第三

方。

將予收購資產

根據公開所得資料，按於二零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有 400,246,274股已發行FN股份

計算，收購之17,000,000股FN股份相當於FN已發行股本約4.25%。

* 僅供識別

– 1 –



代價

收購事項之代價約 76,500,000港元（不包括交易成本）須於結算時以現金支付。收

購事項之代價相當於FN股份於進行收購事項之有關時間之市價。

進行收購事項之原因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透過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借貸及提供信貸業務、證券投

資業務、提供企業秘書及諮詢服務，以及森林業務。

本公司不時物色潛在證券投資機遇。FN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與其相關賣

方訂立買賣協議，據此，FN有條件同意收購一項涉及澳門博彩業務之溢利來源，

交易詳情於 FN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之公告內披露。根據公開資料

（其中包括 )上述FN公告、市場統計數據以及近期投資氣氛與環境，董事認為收購

事項屬有潛力之證券投資機遇。

基於上文所述，董事認為收購事項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集團及股東整體利益。

有關FN集團之資料

FN為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其股份自二零零二年起於聯交所主

板上市。 FN及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食品（主要包括冷凍及功能性食品）加工及貿

易業務。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FN建議收購一項涉及澳門博彩業務之溢

利來源。

根據FN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

務報表，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持續經營業務收益、除稅前及

除稅後收入分別約為651,562,000港元、385,200,000港元及382,858,000港元；而截至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持續經營業務收益、除稅前及除稅後收入分

別約為 881,291,000港元、 5,967,000港元及 2,742,000港元。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

日，FN之未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約為158,593,000港元。

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FN及其主要股東均為獨立於

本公司（定義見上市規則）及其聯繫人士之第三方，且與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董

事、最高行政人員或主要股東及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概無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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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之涵義

鑑於收購事項之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超過 5%但低於 25%，收購事項

根據上市規則第 14章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須根據上市規則遵守公告規

定，惟獲豁免遵守股東批准規定。

釋義

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收購事項」 指 收購17,000,000股FN股份

「聯繫人士」 指 具上市規則所賦予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太平洋實業控股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

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FN」 指 第一天然食品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

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1076）

「FN股份」 指 FN普通股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01港元之普通股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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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太平洋實業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主席

黃傳福

香港，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如下：

執行董事

黃傳福先生（主席）

梁建華先生

賈輝女士

蔣一任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黃鎮雄先生

黃思佳先生

鄭楨先生

本公告之中英文本如有任何歧義，概以英文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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